
 联 合 国   A/65/735–S/2011/76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6 February 201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1-23721 (C)    180211    220211 
*1123721*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第六十六年

议程项目 117 

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 
 
 
 

  2011年 2月 15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 
 
 

 谨随函附上马其顿共和国外交部长安东尼奥·米洛索斯基 2011 年 2 月 14 日

给你的信(见附件)。本信是对希腊共和国外交部长季米特里斯·德鲁特萨斯 2010

年 11 月 12 日给你的信的答复。季米特里斯·德鲁特萨斯的信由希腊共和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阿纳斯塔希斯·米齐阿利斯在 2010 年 12 月 21 日的信中转递

(A/65/667-S/2010/672，2010 年 12 月 30 日)。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17的文件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

荷。 

 

          常驻代表 

          斯洛博丹·塔索夫斯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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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2月 15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的附件 
 
 

 谨向你提及希腊共和国外交部长季米特里斯·德鲁特萨斯先生阁下 2010 年

11 月 12 日信(见 A/65/667-S/2010/672，附件)。 

 我注意到，此信的发信日期(2010 年 11 月 12 日)与分发日期(希腊共和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阿纳斯塔希斯·米齐阿利斯 2010 年 12 月 21 日的信转递，你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分发)距离时间很长。 

 此信对我国提出了一些与事实和法律不符的指控，我必须对此做出回应。第

一个不确指控是，马其顿共和国未能本着诚意解决该国国名的分歧问题。第二个

指控是，称我方参与“古代化”和“挑衅”行为，违反希腊共和国和马其顿共和

国 1995 年签订的临时协议。马其顿共和国坚决反对这两项指控，它们根本扭曲

了事实和法律。 

 关于我国国名分歧的谈判问题，马其顿共和国自安全理事会第 817(1993)号

决议通过以来，一直在你的个人特使马修·尼米兹先生最近牵头开展的调解工作

下，本着诚意积极和建设性地参与谈判。在谈判中，马其顿共和国为解决问题，

接受了尼米兹先生的一些提议，这些提议包括 2008 年 3 月提出的“马其顿共和

国(斯科普里)”。遗憾的是，希腊共和国反对这个提议。 

 我方为推动达成双方都接受的解决办法，放弃了我国所倾向的立场而接受这

些提议。我方本着诚意和睦邻精神做出这些让步，以期处理希腊所关切的问题。

我方不断重申对谈判进程的坚定承诺和解决国名分歧的决心。这就是尼米兹先生

赞扬我方认真努力解决国名分歧的原因。如在我们上次交流意见时我向你重申的

那样，我方迫切希望确保重启陷入僵局的谈判进程。因此我方很高兴近期安排的

2 月 9 日与你的个人特使的会晤，我方期待举行下一轮会谈。 

 我国在过去 16 个月中还表明，坚决致力于通过邻国希腊参与双边高级别接

触，与其发展和保持睦邻关系。这些会谈之所以得以举行，是因为 2009 年希腊

政策出现了令人欢迎的变化，恢复了此类接触。我方本着诚意参与这个并行进程，

这个进程的目的是推动在你的主持下开展的谈判工作。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合

作并协助发展有助于解决国名分歧的睦邻氛围，马其顿共和国本着诚意提出若干

倡议，以期推动双边关系。马其顿仍希望希腊共和国重新考虑其最初对这些倡议

的消极回应。 

 马其顿共和国还希望希腊共和国放弃其所谓的“无商量余地的”“红线”立

场，该立场单方面要求命名为“一个带地理修饰词的通用复合名称”。的确，希

腊共和国对调解进程采取的做法就是假想马其顿共和国有义务默许希腊共和国

单方面提出的“无商量余地的”的要求。但是，只有同时考虑双方的立场以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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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尊重主权国家的完整和平等的原则，才能就分歧达成妥协，

实现解决。 

 希腊共和国还设法通过一个旨在限制我方欧洲-大西洋和欧洲一体化的行动

战略，对马其顿共和国强加其要求。按照这个战略，并且为了以谈判的名义迫使

我国接受其要求，希腊共和国 2008 年反对我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前国

际法院正在审理关于该国这项反对的案件，我方争取除其他外案件能够宣布希腊

共和国违反了 1995 年临时协议的内容与精神。 

 关于希腊共和国的第二项指控，不清楚“浮雕”成为“‘2014 年斯科普里’

计划的一部分”与国名谈判有何关系。马其顿共和国无论如何都反对关于其利用

“一系列浮雕”等实施违反 1995 年临时协议的“古代化”或“挑衅”行为的指

控。我方还最坚决地反对希腊共和国歪曲事实地声称马其顿共和国“拒绝”按照

临时协议第 7(3)条“采取任何纠正行动”。希腊共和国的指控歪曲了事实和临时

协议的第 7条第 2 款与第 7 条第 3款的含义。 

 实际情况如下： 

 2010 年 11 月 1 日，马其顿外交部收到希腊共和国驻斯科普里联络处的普通

照会，指控马其顿共和国的“一系列古马其顿希腊著名历史人物的浮雕，例如在

斯科普里‘Goce Delcev’公路桥狮子雕像上的维伊纳太阳浮雕”违反了临时协

议第 7 条。重建这座桥是希腊共和国信中所提及的“2014 年斯科普里”计划的一

部分。 

 马其顿共和国外交部为履行临时协议的义务，研究了希腊共和国所提出的问

题，并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做出答复，告知希腊共和国，已经将马其顿共和国国

旗以前有的这个标志图案(希腊共和国称为“维伊纳太阳”)从该桥雕像上移除。

这份普通照会的正文内容如下： 

 “根据临时协议第 7 条第 3 款，本着睦邻精神，我部欣然告知希腊共和

国联络处，经过进一步对所提问题的调查，已经采取行动，确保马其顿共和

国国旗以前有的这个标志图案不出现在 Goce Delcev 公路桥完工的狮子雕像

上。希腊共和国联络处可能知道，在马其顿外交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和外

交部采取行动的时候，Goce Delcev 公路桥的狮子雕像仍在建造之中，到目

前为止也是如此……”。 

 因此，指控我国“拒绝采取任何纠正行动”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希腊共和国

外交部 2010 年 11 月 12 日给联合国的信的如下内容是错误的：截至该日，马其

顿共和国尚未答复希腊共和国的普通照会。当 2010 年 12 月 21 日该信转递给你

并请你分发时，该信的内容完全扭曲了事实：截至该日，我国已经通过普通照会

做出答复，提出“纠正行动”，希腊共和国是知道这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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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其顿共和国外交部 2010 年 12 月 1 日的这份普通照会答复，驳斥了希腊共

和国关于该区域历史人物“浮雕”构成违反临时协议第 7条的指控。该照会还请

希腊共和国解释其指控的依据： 

“……外交部重申其立场，即该区域重要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例如出现在

Goce Delcev桥狮子像上的那些形象，绝对没有违背1995年临时协议的要求。

临时协议无论现在还是过去绝对不会限制艺术表现，这一点已经在第 9条双

方所做的承诺中说明。外交部在此表示希望希腊共和国不要破坏两国内艺术

表现权利所体现的言论自由。 

 对于希腊共和国的指控，即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1)可算作违反 1995 年

临时协议第 7 条，或(2)可适用该协议的第 7 条第 3 款的规定，马其顿共和

国外交部再次请——目前仍未得到答复——希腊共和国澄清其指控的依

据……”。 

 不清楚为什么希腊共和国不通过答复马其顿共和国普通照会所提问题来参

与有助于推动睦邻关系的对话。希腊共和国反而歪曲事实和法律，给你写信，将

问题升级。我对这一做法感到非常遗憾，这显然与国际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有关。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我国政府继续彻底而坚定地致力于 1995 年临时协议

所规定的承诺以及联合国在你主持下为解决国名问题而开展的谈判进程。我方希

望能够尽快圆满地解决国名分歧问题。马其顿共和国仍随时愿意达成这种双方均

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安东尼奥·米洛索斯基(签名) 

 


